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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董事所知，緊隨[編纂]完成後，假設[編纂]未獲行使，以及在所有優先股將按
一兌一基準轉換為股份的基礎下，則下列人士將於股份或本公司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
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在任何情況下於本公司股東大會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
10%或以上權益：

名稱 權益性質

截至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持有的股份(1)及(2)

[編纂]完成後

持有的股份(1)及(3)

數目 概約百分比 數目 概約百分比

徐先生(4) 全權信託創辦人；
 受控法團權益

861,000,000 77.42% [編纂] [編纂]

Cantrust(4) 受託人 861,000,000 77.42% [編纂] [編纂]

HLSH Holding(4) 受控法團權益 861,000,000 77.42% [編纂] [編纂]

HHL國際(4) 實益擁有人 861,000,000 77.42% [編纂] [編纂]

WTSJ Holding(5) 實益擁有人 140,146,876 12.60% [編纂] [編纂]

附註：

(1) 所有權益均以好倉持有。

(2) 計算乃根據假設優先股將按一兌一基準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以及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的已
發行股份總數為1,112,054,024股股份得出。

(3) 計算乃根據緊隨[編纂]完成後不計及任何[編纂]獲行使而可能發行的任何股份，在所有優先
股將按一兌一基準轉換為股份的基礎下的已發行股份總數[編纂]股股份得出。

(4) 於[編纂]完成後，HHL國際將持有[編纂]股股份。HHL國際由(i)徐先生全資擁有的Helens 

Hill (BVI)擁有1%的權益；及(ii)徐先生之信託的受託人Cantrust全資擁有的HLSH Holding

擁有99%的權益。徐先生之信託乃徐先生（作為授予人及保護人）設立的全權信託，其以徐
先生的家庭成員及Helens Hill (BVI)作為受益人。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徐先生、Cantrust

及HLSH Holding被視為於以HHL國際名義登記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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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TSJ Holding由張波先生、趙俊先生、劉毅先生、夏臨凡先生、雷星女士、楊志剛先
生、解豔女士、朱明哲先生及四名人士（包括三名本集團僱員及一名獨立第三方）實益擁
有約19.38%、約9.30%、約9.30%、約9.30%、約6.20%、約6.20%、約4.65%、約4.65%及
31.02%的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概不知悉緊隨[編纂]完成後（假設[編纂]未獲行使），任
何人士將在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條文須向
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的任何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在任何情況下
於本公司及╱或任何附屬公司股東大會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0%或以上權益。
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安排可能於隨後日期導致本公司控制權出現變動。 


